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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师训〔2024〕118 号

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组织实施 2024 年中学研学实践

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教师培训机构，厅直属中学，高校附属中

学：

根据《海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4 年海南省中小学“好校

长、好教师”培养工程项目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琼教师

〔2024〕9 号）精神,为提升我省中学研学实践导师队伍的指导

水平和业务能力，项目主办方海南师范大学（海南省中学教师

继续教育培训中心）拟定于近期组织实施 2024 年中学研学实践

教师能力提升培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各市县（单位）从事研学实践教育教学的中学教师、研训

机构教研员，总计 40 人（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培训目标

通过省外集中培训、案例研讨、名校访学观摩等系列培训

活动，培养一支倾注于研学实践研究，熟练掌握研学实践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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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，能有效指导学生开展融合性、体验性、探究性、生成性

教育教学活动的种子团队，从而在市县和单位发挥示范引领和

辐射带动作用。

三、培训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培训时间:2024 年 10 月 20 日至 26 日。

（二）培训地点：广东省广州市、佛山市、江门市等。

四、培训安排

日期 时间 内容安排

10月 20 日

星期日

08:30-15:00 【报到】前往培训地点，办理入住

15:20-18:00 【开班仪式】

10月 21 日

星期一

08:30-12:00 【专题讲座】研学—有趣有用的探究

14:30-18:00
【专题讲座】区域内研学实践教育教学的

协同发展路径

10月 22 日

星期二
08:30-18:00

【基地交流】研学探索：省级教育研学基

地参访交流

10月 23 日

星期三
08:30-18:00

【红色研学】红色印记：爱国主义教学研

学活动交流

10月 24 日

星期四

08:30-12:00
【专题讲座】研学实践活动的有效组织及

其课题研究

14:30-18:00
【专题讲座】跨学科主题教学一基于课程

研发与实施的样例分享

10月 25 日

星期五

08:30-12:00
【专题讲座】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组织实

施

14:30-18:00 【自主研讨】研学实践经验分享与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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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 26 日

星期六

08:30-11:00
【总结展示】以小组为单位，总结学习学

习成果，分享学习心得，开展经验交流

11:00-12:00 【结业典礼】

14:00- 【学员返程】

（以上内容安排如有变动，以实际的为准）

五、交通安排

以下推荐往返航班由项目组提供省外接送机服务:

类型 航班时间 航班信息

去程

10月 20 日

（海口-广州）

10:00-11:20
南方航空

CZ6771

美兰机场 T2-白云机

场 T2

10:25-11:45
海南航空

HU7011

美兰机场 T2-白云机

场 T1

10 月 20 日

（三亚-广州）
09:30-11:15

九元航空

AQ1114

凤凰机场 T2-白云机

场 T1

返程

10 月 26 日

（广州-海口）

14:30-15:50
南方航空

CZ6790

白云机场 T2-美兰机

场 T2

15:30-17:15
南方航空

CZ340

白云机场 T2-美兰机

场 T2

17:30-18:50
南方航空

CZ6776

白云机场 T2-美兰机

场 T2

10 月 26 日

（广州-三亚）

14:05-15:30
南方航空

CZ6740

白云机场 T2-凤凰机

场 T1

17:55-19:40
南方航空

CZ6744

白云机场 T2-凤凰机

场 T1

（注：学员自行前往美兰机场或凤凰机场，到达培训城市

机场后，项目组统一安排大巴前往培训地点。培训结束后，项

目组统一安排大巴送往乘机。为了方便接送机，请各位参训老

师尽量购买以上推荐航班。也可乘坐其他航班，但不安排集中

接机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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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培训经费

培训期间的课酬劳务费、食宿费、场地费、资料费、印刷

费、交通费等从项目经费中列支，采取政府招标购买服务的方

式，委托中标机构（广州昊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）协办，经费

使用按双方合同约定执行。参训学员往返单位与培训地的交通

费（含机票）由所在单位按规定报销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市县研训机构（单位）根据名额分配表（附件

1）选送培训对象，并以市县为单位 10 月 16 日前将参训学员信

息汇总（附件 2）发送至项目办邮箱，并及时通知教师按时参

训。如有人员临时调整需及时重新选派并通知项目组。

（二）参训学员需于 10 月 18 日前将航班信息回执表（附

件 3）发送至项目办邮箱。参训学员需自备参加学习交流的电

子文稿或 PPT 稿。并准备一套正装（白色上衣）参训。

（三）参训学员在培训期间不得无故请假，对按规定完成

培训学时和任务的学员由项目办集中登记年度继续教育学分，

并予以颁发结业证书，对无故不参加培训人员将上报省教育厅

并通报所在市县和单位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项目办联系地址：海口市龙昆南路 99 号海南师范大学教师

教育学院（海南省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心）教师培训办公

室（实验楼 702）

联系人：郭晓君、刘帅、丘慧婕、许萍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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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65891027、65889124

邮箱：15008988413@163.com

附件：1.市县（单位）名额分配表

2.学员信息汇总表

3.航班信息回执表

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 年 10 月 11 日


